
一、股份支付准则执行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

1. 授予日、可行权日和等

待期的确定问题。

（1）授予日的确定。股份支

付准则规定，授予日是指股份

支付协议获得批准的日期。在

确定股份支付协议获得批准的

日期时，是以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日

期为准还是以公司激励对象与

上市公司签署书面协议的日期

为准呢？上述两个日期，在实际

操作中往往是不一致的。笔者

认为，股份支付协议的个别协

议签署日和目前上市公司由董

事会确认“授权日”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增加了会计处理的

复杂程度。建议将上市公司的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确定为股

东大会批准日。

（2）可行权日的确定。在会

计准则的具体执行中，关键是

要明确“可行权条件”具体涵盖的内容，除服务期、业绩条件以

外是否还包括对于行权数量和时间的限定条件。笔者认为，就

股票期权而言，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对于行权数量和时

间的限定条件实际上是对具体行权事项的安排，激励对象实

际上已取得了以特定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行使该权利

不存在不确定性，只要符合时间和数量要求即可。由于会计准

则与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不同表述，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混淆，

应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中确定可行权日时应

同时考虑会计准则的规定。综合考虑两个规定的要求，建议将

可行权日确定为在满足业绩条件等可行权条件当年年度报告

公布日的第 2个交易日。

（3）等待期的确定。从目前推出的激励计划来看，在确定

等待期时将会遇到以下问题：一是等待期长度的估计本身有

一定的难度。二是准则未规定在授予日预计等待期后，在每个

资产负债表日对等待期的估计如果与以前的估计不同，是否

需要进行调整以及如何调整。三是激励计划规定在满足业绩

等条件后分次行权，如何确定等待期。四是在激励计划中设置

不同的业绩条件分次行权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等待期。

2. 股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会计处理问题。譹訛如果公

司修改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条件或变更多项条件，如行权价

格、业绩条件等，相当于重新制订一项股权激励计划，建议在

进行会计处理时考虑在变更日重新确定公允价值、等待期等

要素，按照一项新的股权激励计划重新确认和计量，对于以前

年度确认的成本不进行调整。若修改仅仅是涉及激励对象人

数的增减、分次行权的数量等条件，可以视为一项会计估计变

更，在当期调整成本费用。譺訛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除了

业绩条件等行权条件未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自然取消外，由其

他因素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以前确认的服务成本不能冲回；

而美国的相关会计准则允许全额冲销已确认的服务成本。我

国目前正处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的初级阶段，如果终止实施

的股权激励计划的服务成本不允许冲回，可能会影响上市公

司推行股权激励计划的积极性，建议在准则实施指南中规定

可以按追溯调整的方法调整以前已确认的服务成本。

二、会计监管的难点和建议

1. 会计监管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譹訛股权激

励计划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了会计处理的难度。从目

前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来看，主要是限制性股票计划和股票

期权计划，两者在具体条款包括行权条件、行权方式等的安排

上各有不同。有些股权激励计划相当复杂，既设置了业绩条件

又设置了股价条件、既有主要条款又有补充条款等，使会计核

算的关键要素如等待期、权益工具的数量等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难以预计。这就必须依赖于我们对于股权激励计划本身

的理解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上市公司会计处理是否恰当做

出判断。譺訛会计确认和计量过程中涉及的估计事项使会计操

纵成为可能。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股份支付会计确认和计

量的过程中涉及了一些估计事项：一是在每个资产负债日确

认当期的服务成本时，需要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进行估计。

二是在确定等待期时，需要对于激励对象是否达到行权条件

做出估计。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对于计量模型的应

用，需要对其中的参数进行估计，这类估计通常应用复杂的运

算方法，非专业人士很难发现问题。

2. 加强会计监管的建议。譹訛进一步规范表外信息披露的

内容。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股份支付准则对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的实施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等内容的披露做出了要求。

在内容上建议增加：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出

售因股权激励而获取的股票情况；股权激励计划在报告期内

的调整情况；财务信息上，除了披露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当

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外，还应披露按照当前状况所

估计的对以后年度的影响。譺訛加强对股权激励方案的审核，减

少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条件上，有

些事项尚不够明确，如上市公司由于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

者由于会计政策变更、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作为考核

指标或者指标基数的年度净利润的，考核基数是采用调整前

的还是调整后的？调整导致以前年度的利润相对激励方案业

绩条件发生逆转，是否取消已经行权的权益性支付？这些问题

在目前上市公司已经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中也未做出规定。

譻訛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鉴证作用。上市公司实行股份支付准

则后，在确定授予日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时，应聘请中介机构

对公允价值做出评估，并按照股份支付准则的要求在披露权

益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时一并披露评估情况；对于有业

绩条件的股权激励计划，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编制的激

励计划应涉及以后年度的业绩预测，并由负责年报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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